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倫理學這門課，讓我想起了大一下學期董秀蘭老師上的公民教育，很多事情，不說出來，沒有人會發現他的不對勁，但經過老師的講述後，才會驚覺事情的不合理。大多數的人應該都還是抱持著傳統的觀念：「身、體、髮、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孝之始也」。但如果當一個人受了重傷，成了植物人，每天只能躺在狹小的空間裡，看著一樣的景物，無法做任何事情，於是覺得活在世界上是一件沒有意義的事，而向他人要求安樂死，這樣他還算孝順嗎？安樂死又和自殺有什麼不同？應該讓安樂死合法化嗎？以上都是我在上倫理學時，聽到與想到的疑問，其實，我們所上的許多議題，在現代的社會中，仍是待解的問題，經過這門課，我們應該必須要好好地去思考我們心中的答案，可能沒有真正的正確解答，這些議題，經過了這麼多年，經過了許許多多的學者討論，到現在都仍是充滿爭議的議題，更何況我們只是花了一兩堂課的時間來了解討論。
我覺得上這門課讓我最大的感觸是：時代在改變，價值觀也隨之改變了。對於生與死的看法，對於家庭觀念的想法，對於性別與環境的重新思考，其實這些都牽扯到倫理。「倫理」就是人倫之理。人，生存在這個世界上，一切皆與人類有著直接與間接的關係，因此倫理可以說是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一門學問。通常倫理伴隨著道德，我覺得我們前半學期上倫理，而後半學期上道德理論，各占了一半。
時代在進步，每個人的想法都越來越獨立自主，並期望自己是個獨立個體，擁有自由意志，而且希望其他人也能尊重自己的想法，我想這可能是由於現代社會越來越民主，因此對於「身」有著自我掌控的想法，不希望因為父母或其他人的關係，而對我們的生死失去自主權，所以才會衍生出安樂死的議題。
現在科技發達又進步的社會，幾乎所有產業都是服務業，大家都為了能在工作上有更進一步的發展，於是每個人幾乎將生活都埋進了工作堆裡，生活步調越來越緊促，個人的自由時間越來越少，能將心力放在家庭上的可以說是少之又少，以前的大家庭變成了小家庭，家中的高齡族群，因為青年人出外賺錢，在家中缺乏人們照顧，大家只好將他們送往療養院，傳統普遍大眾所認為的孝順，在現代社會中，已經是一個難以達成的目標了，例如：「父母在，不遠遊」這在現代的狀況看來，幾乎所有人都不孝順了，還有父母親過世，古代人認為做兒女的需要守喪三年，但現在人工作都來不及了，怎麼可能有時間守喪，卻沒有任何的收入。以前的孝順觀念在現在來說，目標都太遙不可及了。
上面兩個我們所討論的議題，都是因為時代在變，許多的舊觀念都已經不符合實際了，我認為舊觀念需要更改一下，就好比立法院的立法，不符合民主、自由、平等，就應該淘汰修改，但並不是說舊觀念都不好，而是應該要符合時代的變遷而有所彈性，但是其核心價值是不變的，不過我想有爭議的就是彈性的地方究竟有多大，究竟是多一點彈性好，還是部份彈性就好，我想這才是我們討論議題時所要思考的，怎麼樣才算是中庸之道，不過而不及。其實學了這麼多道德理論，我比較喜歡德行論，因為它的理論主張是：德行因時空而異。這個主張不會讓我覺得過於極端、絕對，它是有所彈性的，而不是一個絕對的、制式化的理論，畢竟我們的社會生活是一個充斥著人的世界，人，是一個複雜的生物，具有感性與理性，不是任何一個理論就可以歸納分析出來的，就像老師說的：「這麼多的道德理論都有它的一些缺陷，但不是道德就沒有一個理論標準，而是它有很多個標準，必須要從這之間選一個最適當的標準來當標準。」
